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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件在學校因潮濕發生的事情，並運用「意願表達」寫文章的結尾。
  踏入五月了，天氣開始變得潮濕，天文台報導這幾天的相對濕度接近百分之一百。
我回到學校，四周都是水點，天花板的水多得要用傘才能擋住，地面也滑得像一個溜冰場，令人感到煩厭。
早會宣佈時，麥主任說:「今天天氣潮濕，同學要小心走路，小心地面濕滑。」可是我突然想到一個主意，既然地上這麼濕，不如就當一個「職業溜冰選手」，模仿他們的英姿，這一定很好玩。
於是，我在小息一的時候，立刻走出課室，到外面實行我的「計畫」一塊黃色的板在我眼前出現，上面寫:小心地滑。我玩還是不玩好呢?我如果滑倒，就會自作自受，我不玩，又很無聊。玩還是不玩?我心裏掙扎了很久。真的滑倒才算吧!

我無視那塊板，左腳向前，右腳也接著向前滑，模仿一些專業溜冰員的動作，可是一不留神，左腳撞到牆角，痛得叫了一聲，倒在地上。麥主任剛好經過，看到我倒在地上，便問:「為什麼你的腳會流血?」我便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麥主任。
麥主任知道後，先送我到醫療室，再責罵我:「我不是已叮囑了同學走路時要小心嗎?你居然還在「溜冰」?我要記你一個警愓!」我後悔地說:「我知錯了，對不起。」
唉!要不是我貪玩，不聽麥主任的話，就不會落得如此下場。以後我一定會聽老師的話，遇上潮濕的天氣，會小心走路。
